
鹿审环批复〔2025〕35号
[bookmark: _GoBack]
关于柳州市恒泰泡沫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泡沫制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柳州市恒泰泡沫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你单位报来的《生产泡沫制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收悉。经审查，批复如下：
一、生产泡沫制品项目，柳州市鹿寨县鹿寨镇飞鹿大道501号桂中建筑装饰材料物流城B区仓储6-（1-2）厂房（中心坐标：东经109°40′22.047″，北纬24°25′45.767″），项目总用地面积为2859㎡，属于新建项目，主要建设原料区、生产区、成品区、办公区，主要设备有发泡机、料仓、板机、烘房、切割机等，项目建成后可年产600吨泡沫制品。总投资16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1万元。
本项目已在“广西投资项目在线并联审批监管平台”进行了备案登记，项目代码：2510-450223-04-01-446680。从环境影响角度考虑，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表所列的建设项目的地点、性质、规模、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下述要求进行项目建设。
二、项目须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重点抓好以下环保工作：
（一）发泡、成型及烘干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经干式过滤器+二级活性炭处理，通过16米高排气筒DA001排放，确保非甲烷总烃、苯乙烯有组织排放浓度符合《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752-2015，含2024年修改单）表4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
（二）项目运营期确保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符合《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752-2015，含2024年修改单）表9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要求；确保苯乙烯、臭气浓度无组织排放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要求；确保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符合《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排放限值要求。
（三）运营期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无生产废水排放。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要求后，排入鹿寨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
（四）合理布局高噪音设备，对噪声源强较大的设备采取有效的隔声降噪减震措施，施工期各施工机械所产生的噪声符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11）的标准限值要求；运营期西南面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类标准要求，其他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要求。
（五）做好一般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和妥善处置工作。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按要求设置相关污染防治设施。
（六）危险废物的暂存及转运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的规定设置相关污染防治设施。
（七）按照《环境保护图形标志一排污口(源)》和《排污口规范化整治要求(试行)》有关规定建设规范化的排污口，须按排污许可相关管理要求定期进行监测。
（八）按照《关于印发〈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环发〔2015〕4号)等相关要求，制定应急预案，配备相应的应急保障物资，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定期进行应急演练。建立健全施工、运行期环保管理制度，加强环境管理，制定并落实环境保护规章制度，确保环保措施的有效落实，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转以及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三、该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工程建成后，须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要求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未经验收，不得擅自投产。
四、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同意后方可建设。


鹿寨县行政审批局
2025年11月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鹿寨县行政审批局
	     2025年11月25日印发 



1

